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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之

一。“新电改”十年，在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下，我国电力市场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特别是2017年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建设以来，部分地区不断探索创新市场交易机制，积

极推动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实现了连续结算试运行、正式运行的重大突破。然而，各地电力

市场距离成熟市场仍有差距，市场机制与新型电力系统的适配度尚有不足。为指导电力现货

市场连续运行地区进一步优化市场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了《电力现

货市场长周期运行地区市场建设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推动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

地区优化完善电力市场体系，提升市场运营管理水平，同时也为其他电力现货市场尚未实现

连续运行的地区提供参考，具有重大意义。

一、“指”明优化方向，系统完善电力市场体系建设

电力市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功能，发挥好电力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平台的作用，既要求各

市场功能完备、竞争充分，也要求各市场之间能够实现高效的协同衔接。《指引》从系统推

进电力市场体系建设完善的角度，对现货、中长期、辅助服务、零售、容量补偿等各方面均

提出了优化完善交易机制建设与加强市场间协同衔接的要求。

一是加强中长期与现货市场交易机制衔接。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建设以来，多个地区出现了中

长期市场价格普遍高于现货市场价格的情况，趋势性的价差产生了无风险套利空间，影响市

场公平交易。《指引》在加快推动分时段中长期交易、提升中长期交易灵活性的基础上，提

出结合市场建设进展等因素，动态调整中长期交易签约比例要求，完善中长期交易限价等要

求，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灵活的中长期合约调整手段，将有利于加强中长期与现货市场在交

易时序和价格方面的衔接，减少趋势性价差等情况。

二是加强电能量与辅助服务市场交易机制衔接。新型电力系统下电力辅助服务需求快速增

加，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初步实现辅助服务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但

由于辅助服务市场中标将可能影响电能量市场的收益，一定程度影响部分经营主体为系统提

供辅助服务的积极性。《指引》在增加辅助服务市场交易品种、扩大辅助服务市场交易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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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同时，要求推动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市场与电能量市场联合出清，进一步提升电力

系统整体运行的经济性水平。

三是加强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衔接。近年来我国售电侧主体快速发展，售电企业对于打通市

场交易的“最后一公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市场信息不透明、批零市场价差大等

情况，市场价格未能有效传导至终端用户。《指引》提出打造规范透明的零售市场，通过搭

建线上交易平台、完善零售市场套餐、优化市场信息发布等方式，为终端用电企业提供更加

公开、透明、便捷的零售交易方式，更好实现改革红利向终端用户的有效释放。

四是加强电力市场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衔接。电力市场的机制设计既要考虑电力系统的物

理基础条件，也要更好服务于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发展。《指引》一方面要求完善新能源面

入市下的现货市场机制，优化日前市场交易组织方式，另一方面要求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参与

电力现货市场与辅助服务市场，在科学评估各类型机组及新型储能可靠容量的基础上，研究

建立可靠容量补偿机制，将能够更好发挥市场价格信号的作用，挖掘各类资源的调节潜力，

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调节资源与新能源的统筹发展，为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

供驱动力。

二、“引”导规范运营，全面强化市场运行管理水平

电力市场既要“建得好”，也要“管得住”。《指引》在优化市场交易机制的同时，强调提升市

场运营管理水平，从市场干预处置、市场运营能力和市场秩序监管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一是规范市场运营。市场运营机构是电力市场交易的组织者，电力市场的建设运营，特别是

电力现货市场的常态化运行，对市场运营机构的技术支撑能力和市场交易组织的规范化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引》要求市场运营机构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建立电力市场全流程业

务的标准化管理机制，强化电力市场技术支持系统承载能力，将更进一步推动市场运营机构

提升市场交易组织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为市场经营主体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市场服

务。

二是规范市场干预。合理的市场干预是维持市场交易秩序、保障市场有效竞争的必要手段，

而过度的市场干预将可能带来市场价格失真、市场效率降低等问题。《指引》提出规范电力

市场干预机制，要求明确市场干预与处置的启动条件、实施主体和处置流程，通过规则前置

的方式提升市场干预处置的规范程度，同时要求做好市场干预记录和干预信息的披露，提高

市场干预措施的透明度，减少对电力市场的不合理过度干预。

三是强化市场秩序监管。电力市场秩序监管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经营主体权益的重要

手段。《指引》既强调对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交易的监管，也强调对运营机构规范运行的

监管，同时提出应用穿透式监管、数字化监管等创新监管方式，推动各地积极探索实践，提

升市场监管效能，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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